
1 

 

學生通勤申請步驟 

 

注意事項說明: 

 

1. 通勤系統申請系統作業申請時間，會配合學校考勤週期

同步進行，請同學於考勤週期區間提出通勤申請。因

此，若申請時間非該學期考勤週期區間則無法申請。 

2.  「實(選)習通勤」與「其他事由通勤」請於實習日或通

勤外宿起始日前一週提出申請，每次申請時間最短不得

小於七天，最長不得超過一學期。 

3. 在「實(選)習通勤」與「其他事由通勤」未經審核通過

前，必須先於「個人考勤管理」系統，完成外宿(晚點名)

請假。 

4. 若學生因新學期考勤週期轉換，申請外宿，仍有一週提

出申請審核時間，因此該週若要通勤外宿，則須於「個

人考勤管理」系統，完成外宿(晚點名)請假。 

5. 申請步驟如下頁說明，或是請至學務處網頁→下載專區

→生活輔導組下載專區→學生輔導表單 參閱，網址: 

http://studentaffairs.cgust.edu.tw/p/405-1009-25609,c942.php 

 

http://studentaffairs.cgust.edu.tw/p/405-1009-25609,c942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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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通勤申請步驟 
一、 於學校首頁→服務資源→「學生輔導關懷平台」或是「校務資訊系

統」，進入學生通勤申請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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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輸入帳號、密碼登入申請系統 

輸入 

帳號密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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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填寫申請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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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寫通勤時間及住宿相關資料 

  注意:申請「實習通勤申請」時間，限一週前提出申請，每次最短不得小 

       於 7 天，最長不得超過一學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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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上傳佐證資料 

 

 

六、送出申請單完成申請手續

 

送出申請

資料等候

導師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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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外宿通勤家長同意書 

本人之子（女）             就讀  貴校         （技、專） 

           （系、科）    年    班 座號    學號           

，因(原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，自   年    月    日(週     )起至   年    月    日(週     

)止，每週     至       請學校准予□外宿/ □通勤，外宿期間

，子(女) 之行為與安全，由本人負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此致 

長庚科技大學學務處 

 

學生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及蓋章） 

與學生關係：□父子（女）  □母子（女）  □其他：     

家長聯絡電話（請填寫完整） 

  (家)：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(公)：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家長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附記 

1.本同意書由學生向家長說明後，請家長（監護人）填寫相關資料（含簽名及蓋 

  章），以便日後輔導聯繫。 

2.本校電話，住輔組：（03）211-8999轉 3550、3552、3555 

生輔組：（03）211-8999轉 5868 

校安中心（教官 24小時）執勤專線：（03）211-8334 


